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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认 为 用 后 生 的 概 念
去 限 制 和 否 定 先 生 的
段 续 线 是 「 缺 乏 说 服
力」。

在1883年，德国探
险 队 至 南 沙 群 岛 进 行
测 量 活 动 ， 清 政 府 对
德 国 提 出 外 交 抗 议 ，
表 示 南 沙 群 岛 属 于 中
国的立场。1887年，清
政 府 与 法 国 订 定 「 中
法 续 议 界 务 专 条 」 ，
划 定 一 条 向 海 延 伸 的
界 线 以 决 定 海 上 岛 屿
的 归 属 ， 西 沙 群 岛 在
该 线 以 东 并 非 越 南 的
领土。1907年，日本商
人 凯 撒 吉 次 在 东 沙 岛
上 开 采 磷 酸 盐 ， 并 将
东 沙 岛 命 名 凯 撒 岛 ，
清 政 府 知 悉 此 事 后 ，
向 日 本 驻 广 东 领 事 表
达 抗 议 ， 日 本 政 府 则
承 认 清 廷 对 东 沙 群 岛
的主权。

中华民国时期
1935年4月，法国

派 遣 军 舰 载 运 3 0 名 越
南 人 长 年 移 居 南 沙 主
岛 ， 占 领 了 包 括 南 沙
主 岛 在 内 的 西 沙 、 南
沙两个群岛的6个岛，
后又扩大为9个岛礁，
即 “ 法 国 占 领 九 小 岛
事 件 ” 。 但 当 时 国
民 政 府 无 暇 处 理 此 问
题 ， 仅 成 立 了 “ 水 陆
地 图 审 查 委 员 会 ” 和
表 达 抗 议 ， 并 于 1 9 3 5
年 出 版 了 《 中 国 南 海
岛 屿 图 》 ， 把 至 北 纬
4°的南海疆域用国界
线 标 示 。 抗 日 战 争 爆
发 后 ， 日 本 为 推 行 南
进战略，从1939年3月
起 ， 日 军 从 法 军 手 中

夺占西沙群岛，3月底
又攻占南沙主岛。4月
9日，日军为了杜绝后
患 ， 驱 赶 了 占 领 南 沙
部 分 岛 屿 的 法 军 和 越
南渔民。

1 9 4 6 年 2 月 9 日 ，
国 民 政 府 重 新 占 领 林
岛 ， 改 名 为 “ 永 兴
岛”。12月10日，国民
政 府 占 领 南 沙 主 岛 并
命 名 「 太 平 岛 」 ， 竖
立 刻 有 青 天 白 日 徽 的
石碑。12月12日，中华
民 国 政 府 重 新 驻 兵 太
平 岛 ， 派 遣 海 军 对 南
海 海 域 及 南 海 诸 岛 礁
进 行 实 测 和 绘 制 了 南
海 诸 岛 地 图 ， 包 括 《
南 海 诸 岛 位 置 图 》 、
《 西 沙 群 岛 图 》 、 《
中 沙 群 岛 图 》 以 及 《
南沙群岛图》等。

1947年1月19日，
法 国 军 舰 「 东 京 号 」
在 西 沙 群 岛 登 陆 ； 外
交 部 长 王 世 杰 约 见 法
国 驻 华 大 使 梅 里 霭 ，
就 法 国 军 舰 「 东 京
号 」 在 西 沙 群 岛 登 陆
一 事 ， 郑 重 表 示 西
沙 群 岛 之 主 权 属 于 中
国。

1949年国民政府迁
台 后 ， 从 西 沙 及 南 沙
群 岛 撤 军 ， 失 去 部 份
11段线内岛屿的实际控
制 ； 除 了 中 华 民 国 及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， 越
南 、 菲 律 宾 、 马 来 西
亚 、 文 莱 、 印 度 尼 西
亚 等 国 独 立 后 皆 声 称
对11段线内的部分岛礁
拥有主权。
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成立后

1955年，国际民航
组 织 太 平 洋 地 区 飞 行
会议在马尼拉召开，16
个 国 家 或 地 区 的 代 表
出 席 。 与 会 代 表 认 为
南 海 诸 岛 中 的 气 象 报
告 对 国 际 民 航 组 织 相
当 重 要 ， 因 此 通 过 第
2 4 号 决 议 ， 要 求 中 华
民 国 政 府 在 南 沙 群 岛
加 强 气 象 观 测 工 作 ，
没 有 任 何 一 个 国 家 对
此 提 出 异 议 或 保 留 意
见。

1958年9月14日北
越 总 理 范 文 同 致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国 务 院 总
理 周 恩 来 公 函 ， 称 「
越 南 民 主 共 和 国 政 府
尊 重 该 项 决 定 并 指 示
具 有 相 关 责 任 的 国 家
机 关 在 与 中 华 人 民 共
和 国 处 理 各 种 海 洋 关
系时彻底尊重中国的12
海哩领海」。

1961年7月13日，
越 南 将 西 沙 群 岛 从 法
属 印 度 支 那 时 期 所 属
的 承 天 顺 化 省 划 入 广
南省。

1970年代，在南海
发现石油和天然气。

1 9 5 8 年 至 1 9 7 3 年
间 的 三 次 联 合 国 海 洋
法 会 议 ， 明 确 了 专 属
经 济 区 、 大 陆 架 、 海
床 资 源 归 属 、 海 洋 科
研 、 争 端 仲 裁 等 各 种
权 益 和 规 定 。 包 括 中
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在 内 的
各 国 都 公 布 了 本 国 对
于 专 属 经 济 区 、 大 陆
架 的 权 益 要 求 ， 以 及
详细的领海基线。

1 9 7 4 年 爆 发 西 沙
海 战 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取 得 西 沙 群 岛 。 

1 9 7 5 年 越 南 统 一 后 ，
越 南 政 府 在 南 海 问 题
上 一 改 北 越 过 去 承 认
西 沙 、 南 沙 为 中 国 领
土 的 态 度 ， 出 动 海 军
接 收 原 为 越 南 共 和 国
占 领 的 南 沙 海 岛 ， 将
西 沙 、 南 沙 纳 入 其 版
图 ， 改 名 为 「 黄 沙 群
岛 」 、 「 长 沙 群 岛 」
，后又爆发了1988年中
越的「3.14海战」。

越南1977年公布的
越 南 的 领 海 是 从 基 线
起 向 外 延 伸 1 2 海 里 ，
其 内 是 越 南 的 内 水 。
毗邻区24海哩，专属经
济区200海里。在越南
之 后 ， 马 来 西 亚 、 印
尼 、 菲 律 宾 等 各 国 也
通过各种立法，对200
海 里 专 属 经 济 区 、 大
陆 架 等 权 益 进 行 了 确
认。

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
约生效后

1994年11月16日，
《 联 合 国 海 洋 法 公
约》正式生效。

2015年11月12日，
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 交
部 主 动 宣 布 ， 南 海 南
部 的 纳 土 纳 群 岛 主 权
属于印尼。

2 0 1 6 年 7 月 1 2 日
北 京 时 间 下 午 5 时 ，
海 牙 仲 裁 庭 公 布 裁 定
结 果 ， 表 示 中 国 对 九
段 线 范 围 内 的 资 源 拥
有 「 历 史 权 利 」 的 声
称 ， 并 无 法 律 基 础 ，
而 且 中 方 声 称 对 南 海
九 段 线 范 围 拥 有 历 史
权 利 的 说 法 违 反 了 联
合 国 海 洋 法 公 约 [ 4 0 ]
。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外
交 部 则 发 布 公 告 称 ：
「 关 于 应 菲 律 宾 共 和
国 单 方 面 请 求 建 立 的
南 海 仲 裁 案 仲 裁 庭 于
2016年7月12日作出的
裁 决 ， 中 华 人 民 共 和
国 外 交 部 郑 重 声 明 ，
该 裁 决 是 无 效 的 ， 没
有 拘 束 力 ， 中 国 不 接
受、不承认。」

本 文 来 自 维 基 百
科 ， 文 中 引 用 恕 不 一
一列出

    美国宣布南海不是中国的，

中美冲突风险大为增加(3)

九段线与南海各国依《联合国海洋法
公约》作出的主张重叠


